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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中源协和、发行人、公司、本

公司、上市公司 
指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 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50,000万元的行为 

董事会 指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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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VCANBIO CELL & GENE ENGINEERING CORP., LTD 

公司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津南）创意中心 A 座 1002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园区梅苑路 12 号 

法定代表人：李德福 

股票简称：中源协和 

股票代码：600645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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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董事会 

本次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已于 2018 年 1 月 4 日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中源协和细

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等议案。 

2018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长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上市公司已于 2018 年 1 月 4 日与交易对方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和《利润补偿协议》。 

2、股东大会 

2018 年 2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关于<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2019 年 1 月 4 日，公司召开了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

事会办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8 年 6 月 6 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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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8 年 7 月 26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向王晓鸽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180 号）核准批文，核准公司向王晓鸽、深圳嘉道成功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宜。该批复自核准

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9]12010003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9 年 7 月 19 日，主承销商指定的

收 款 银 行 账 户 已 收 到 10 家 特 定 投 资 者 缴 付 的 认 购 资 金 总 额 人 民 币

446,999,922.07 元。 

2019 年 7 月 22 日，主承销商在扣除财务顾问费和承销费后向发行人指定账

户划转了认股款。2019 年 7 月 23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瑞华验字[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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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即 2019 年 7

月 11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16.07 元/股（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投标统计，

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等原则，最终确定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6.07 元/股。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446,999,922.07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及保荐

费用、验资费用、律师费用等）人民币 255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44,449,922.07 元。 

（五）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情况 

2019 年 7 月 17 日（T 日）9:00-12:00，在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约定的时间内共收到 10 家投资者的申购报价，经主承销商

与律师的共同核查：提交申购报价单的新余思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柳

州柳东引导基金有限公司、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杨智峰、

何虹丽、礼攀、蒋海青、贾永华、胡丹均按时、完整地发送全部申购文件，报价

为有效报价。傅柏军未在规定时间内发送全部申购文件，报价为无效报价。上述

9 家投资者的有效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询价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有

效申购 

1 新余思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6.07 2500 是 

2 柳州柳东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16.08 10000 是 

3 
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6.07 16000 是 

4 杨智峰 16.07 6000 是 

5 何虹丽 16.07 4200 是 

6 礼攀 16.07 2000 是 



9 
 

7 蒋海青 16.07 1000 是 

8 贾永华 16.07 1000 是 

9 胡丹 16.07 1000 是 

申购对象新余思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出资方为： 

1 朱琳 

2 深圳市有所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 陈艳 

4 吕志玲 

5 张迅若 

6 任彬 

7 罗蓉 

8 朱奕璇 

9 嘉豪（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经核查，上述申购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

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的关联方。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

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上述申购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

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本次发行询价对象中，新余思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其管理的产品

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业务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经核查，新余思博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其管理的产品已按照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 

参与本次认购的投资者中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柳州柳

东引导基金有限公司、杨智峰、何虹丽、礼攀、蒋海青、贾永华、胡丹以其自有

资金参与认购，不在《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因此不需要按照

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实施指引（试行）》，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本次中源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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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

C3 及以上的投资者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资料，

经主承销商确认符合适当性管理要求后方可认购。若认购对象提交相关核查材料

不齐备、或不符合《认购邀请书》的核查要求的，主承销商将认定其为无效申购。

经核查，参与初次询价的投资者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均属于

专业投资者 I，礼攀、蒋海青、贾永华均属于普通投资者 C5 级，新余思博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柳州柳东引导基金有限公司、杨智峰、何虹丽、胡丹均

属于普通投资者 C4 级，均符合本次中源协和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风险等级要求且

已按要求提交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核查资料，符合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要求。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对 9 份有

效《申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按照其认购价格、认购金额由高至低进行排序。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以 16.07 元/股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按照上述发行价格

及投资者的认购数量，当日确定的认购总股数为 27,815,801 股，认购总金额为

446,999,922.07 元。 

全部有效报价的簿记建档情况如下： 

认购价格（元/股） 
该价格（及以上）的累计有效 

认购金额（万元） 

该价格（及以上）的累计有效 

认购家数（名） 

16.08 10,000.00 1 

16.07 437,00.00 9 

（六）股份锁定期 

天津开发区德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源投资”）本次认购的股票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除德源投资以外的认购对象认购的股票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按照《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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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源投资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除德源投资以外的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得转让。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2 层、15 层 

项目协办人：周波兴 

财务顾问主办人：黄艳、陈澎 

电话：010-6655195、010-66551622 

传真：010-66551365、010-66551366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利国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7 层 

经办律师：刘斯亮、张莹 

电话：010-66090088/88004488 

传真：010-66090016 

（三）审计机构 

名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剑涛、顾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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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 号楼 4 层 

注册会计师：黄娟、孟凡婧、韩勇、张鸣 

电话：010-88095588 

传真：010-88091199 

（四）验资机构 

名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剑涛、顾仁荣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 号楼 4 层 

注册会计师：黄娟、孟凡婧、韩勇、张鸣 

电话：010-88095588 

传真：010-8809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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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9 年 6 月 28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数量

（股） 

1 天津开发区德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3,442,050 18.96 81,237,760 

2 深圳嘉道成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4,943,820 10.21 10,000,000 

3 UBS AG 11,529,342 2.62 0 

4 王晓鸽 11,235,955 2.55 0 

5 王辉 8,560,907 1.94 0 

6 北京银宏春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761,349 1.31 0 

7 徐志霖 4,782,763 1.09 0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3,742,164 0.85 0 

9 李红 3,734,800 0.85 0 

10 王思洋 2,509,520 0.57 0 

合计 180,242,670 40.95 91,237,76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天津开发区德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4,064,327 17.96 

2 深圳嘉道成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4,943,820 9.60 

3 UBS AG 11,529,342 2.46 

4 王晓鸽 11,235,955 2.40 

5 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956,440 2.13 

6 王辉 8,560,907 1.83 

7 柳州柳东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6,222,775 1.33 

8 北京银宏春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761,349 1.23 

9 徐志霖 4,782,763 1.02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742,164 0.80 

合计 190,799,842 4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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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27,815,801 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 本次变动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56,386,500 12.81 27,815,801 84,202,301 17.99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383,774,589 87.19 - 383,774,589 82.01 

股份总数 440,161,089 100.00 27,815,801 467,976,890 100.00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444,449,922.07 元，本次募集资金

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增加公司的自有资金，既能壮大公司的资本实

力、改善公司的资本结构，又能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支付部分交易对价和中介机构费用，公司

主营业务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改变。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

司章程》中与股本及本次发行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没有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无

实质影响。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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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均不存在重大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和其他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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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认为：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

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

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对象

中，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相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之情形，均已按照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本

次发行认购对象均符合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本次发行对

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

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获得了全部必要的批准与

授权；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过程公平、

公正，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制作和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缴款

通知书》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

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

会决议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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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律师对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内容无异议，确认

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刘斯亮             张  莹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______________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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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审计机构声明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审计机构出具的报告不

存在矛盾。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财务

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黄娟孟               凡  婧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韩  勇                张  鸣 

 

 

执行事务合伙人：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杨剑涛                顾仁荣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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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验资机构声明 

本验资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验资机构出具的报告不

存在矛盾。本验资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

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黄娟孟                凡  婧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韩  勇                张  鸣 

 

 

执行事务合伙人：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杨剑涛                顾仁荣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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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查阅： 

1、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其他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一）发行人：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园区梅苑路 12 号 

电话：022-58617160 

传真：022-58617161 

（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2 层、15 层 

电话：010-66551360、010-66551370 

传真：010-66551380、010-66551390 

（三）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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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

盖章页）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